
臺南市麻豆區公所 108 年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壹、 時間：108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上午 09 時 00 分 

貳、 地點：麻豆區公所二樓簡報室 

參、 主席：孔區長慶瑤                 記錄：王若瑋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來賓致詞：略 

柒、 報告事項： 

一、 本所推動性別平等各課工作成果報告：(108 年 1 月至 5 月) 

﹝一﹞ 社會課：於 108 年 5 月 8 日辦理模範母親表揚活動，同時宣導性別

平等觀念，宣導在現代社會裡，家庭的責任由父親母親雙方共同擔

起，養兒育女不再是母親一人的責任，自然工作養家也不再是父親

一人的擔子，許多的婦女均已走出家庭走入職場，男性女性角色已

不再界線分明，這樣的社會更呈現祥和的模樣，本次宣導計有約 220

人次受益。﹝男性人數約占 2/5、女性人數約占 3/5﹞ 

﹝二﹞ 民政及人文課：108 年 1 月至 5 月期間，結合活動進行 5 場性平觀

念宣導(包含文化館贈春聯活動、環保義工誓師大會、柚花飄香路跑

暨健走活動、選務人員講習及召開國中教育會考協調會)，成果資料

詳如附件。透過性別平等宣導，消除對性別的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增進民眾正確的性別概念。 

﹝三﹞ 行政課：已製作宣導標語布條供業務課室辦理活動或講座時宣導使

用。並於本所網站設置性平專區，將相關性平宣導資料及活動成果

露出，消除性別歧視，增進民眾性平正確觀念。 

﹝四﹞ 人事室：推動本所人員上網學習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同仁完成研習課

程達 90%，及配合臺南市政及與各區公所辦理相關性別平等課程之

實體課程之派訓。 

﹝五﹞ 農業及建設課：預計本年度文旦節-文旦缺工訓練活動辦理性別平等

觀念宣導。 

﹝六﹞ 會計室﹝未提報﹞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本所網站已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請各課室積極上傳性別主流化相

關宣導事項及成果，提請討論。 

說明：請各課室依據權責分工及業務屬性自行規劃及推動性平相關工作，並

將成果(例如各課室辦理業務或活動融入性別友善、性別平等元素或議

題之執行成果資料、照片、宣導事項；會計室性別分析、性別統計、

性別預算編列情形等相關資料、人事室辦理性別意識培力成果照片、

資料、本所年度成果報告資料等)上傳至本所性別主流化專區。 

決議：請各課將辦理之性別平等活動於 6 月底前完成網站登錄，日後活動結

束後即進行登錄，並於每季自行檢視活動登錄情形。 



 

案由二：有關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將 10 月定為「性平活動月」，本所

需規劃一項以上的主題活動或教育訓練，並於 8 月底前提報活動計畫，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指標會議指示辦理。 

﹝二﹞ 本所各課室於 10 月辦理之活動，置入性別平等議題，提報是項主

題活動，或請教育訓練課程，安排至 10 月辦理，提報是項主題活動。 

決議：提報行政課主辦之自衛消防演練活動併入性別平等議題為配合性平活

動月辦理之主題活動，其他事項請相關課室協力辦理。 

 

案由三：有關 108 年性平業務成果資料，須於 109 年 1 月底前送交民政局統一彙

整，請各課積極推動性平工作並確實整理好各項資料﹝表格、照片、佐

證資料等﹞，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評鑑指標會議辦理。 

 ﹝二﹞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預定於 109 年 4 月底前完成預評，各

機關須於 109 年 2 月 28 日前將資料送至性平辦公室，各公所由民政局

統一彙整。 

 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補充說明： 

﹝一﹞民政局的性平成果應該是內政部所辦考評，和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

辦公室考評並不相同。 

﹝二﹞依據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評鑑指標會議指示：107 年度各項

性平活動成果請於 108 年 6 月 28 日前繳交，108 年度成果則於 109 年

2 月 28 日繳交，繳交資料請依指定報表及圖檔方式辦理。 

決議：因業務屬性相同，請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與民政局協調，

制定相同成果報表，俾利統一彙整，各別報送。 

玖、臺南市政府性別平等專案辦公室工作指導 

﹝一﹞ 製作性別平等專題分析。 

﹝二﹞ 編列性別平等預算。 

﹝三﹞ 外聘委員 2 名，至少應有 1 名列席，俾利業務輔導。 

本所回應 

﹝一﹞ 本所會計室已進行麻豆區獨居老人概況分析，預定 6 月底完成。 

﹝二﹞ 109 年度預算已編列，性別平等相關預算則於 110 年編列預算時再

行檢討。 

﹝三﹞ 本所聘有外聘委員 2 名，本次會議均因故未能出席。 

拾、散會：上午 10 時 0 分 

 

 

 



 

 

 

 

 

 

 

 

 

 

 

 

 

 

 

 

 

 

 

 

 

 

 

 

 

 

 

 

 

 

 

 

 


